




附件㇐  114年度　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執行表

 920 2-6月 36  33,120  8,460  -00  24,660

114.03.14
114.03.31
114.04.30
114.05.29
114.06.30

114.03.14
114.03.31
114.04.30
114.05.29
114.06.30

11403140001
11403310003
11404300001
11405290002
11406300006

 920 9-12月 34  31,280  7,990  -00  23,290

114.10.15
114.10.31
114.12.15
114.12.31

114.10.15
114.12.15
114.10.31
114.12.31

11410150002
11410310006
11412150001
11412310012

2 王樹發
唯心聖教應用易

經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日間  920 2-6月 36  33,120  8,460  -00  24,660

114.03.14
114.03.31
114.04.30
114.05.29
114.06.30

114.03.14
114.03.31
114.04.30
114.05.29
114.06.30

11403140001
11403310003
11404300001
11405290002
11406300006

3 陳桂芬
唯心聖教應用易

經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日間  855 2-6月 54  46,170  12,150  -00  34,020

114.03.14
114.03.31
114.04.30
114.05.29
114.06.30

114.03.14
114.03.31
114.04.30
114.05.29
114.06.30

11403140001
11403310003
11404300001
11405290002
11406300006

4 邱思婷
唯心聖教應用易

經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日間  855 2-6月 36  30,780  8,100  -00  22,680

114.03.14
114.03.31
114.04.30
114.05.29
114.06.30

114.03.14
114.03.31
114.04.30
114.05.29
114.06.30

11403140001
11403310003
11404300001
11405290002
11406300006

 920 9-11月 24  22,080  5,640  -00  16,440
114.10.15
114.10.31
114.12.15

114.10.15
114.10.31
114.12.15

11410150002
11410310006
11412150001

 920 12月 6  5,520  1,238  -00  4,282

114.10.15
114.10.31
114.12.15
114.12.31

114.10.15
114.10.31
114.12.15
114.12.31

11410150002
11410310006
11412150001
11412310012

 -00

 -00

202,070 52,038 0 150,032

註1：

註2：

註3：

註4：

註5：

註6：

「付款完成日」請填實際撥付款項日期－以實際轉帳日或支票發票日為認定基準，作成轉帳或付款傳票不屬於付款完成。本項經費在12月31日前，尚未發生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應即停止支用，其已發
生之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者（已於12月31日前做應付傳票），應於次年1月15日截止支付。

表列「範例」僅供學校參考，填表時請自行刪除範例內容，並依學校實際執行情形填寫。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總計

為避免造成重複補助之疑慮，請勿將同㇐教師補助案置於不相鄰之不同序號。

「鐘點費支給基準」為114年度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

「經費來源（J、K、L欄）」之加總應等於「合計支給金額（I欄）」。

為避免重複補助，當年度若有獲核定「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同時並執行增加獎勵補助經費「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項目，「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執行明細須填列於本成果報告，且其執
行成果件數及金額亦須彙總列示於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

5 李忠達 唯心聖教應用易

經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日間

原始憑證冊
編號

備註兼任教師鐘點費
調升補助差額經費

支用兼任教師
授課鐘點費

其他經費

1 邱金印
唯心聖教應用易

經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日間

補助
期間

授課
時數
(B)

合計
支給金額
(C=A*B)

經費來源(註3、註4)
傳票日期 付款完成日

(註5)
序號
(註1)

教師姓名 系所 職級
日間
夜間

鐘點費
支給基準
(A)(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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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趙慧如
電話：02-7736-6758
電子信箱：aimee@mail.moe.gov.tw

受文者：唯心聖教學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15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三)字第1142231671M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貴校申請「114年度私立大學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

助差額經費」一案，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14年8月13日臺教高(三)字第1142202477號函續

辦。

二、經調查貴校配合調升114年度兼任教師鐘點費差額補助情

形，核定貴校補助金額為新臺幣5萬2,038元，並請配合辦

理如下：

(一)考量學校因應114年度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

基準溯自114年2月1日，以及配合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

聘任辦法第16條及第23條修正，明定私立專科以上學校

自訂鐘點費支給基準，不得低於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

教師鐘點費支給數額，並自114年8月1日起施行之規定，

為協助學校財務調度順利，本案補助經費採1次撥付，免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經費分期撥付。

(二)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4點附件修正規定，請撥經費無需

檔　　號:
保存年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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掣據，爰請於114年11月7日前報部申請本案經費核撥事

宜，並於來文中敘明「請撥金額」及檢附「受款資

料」。

(三)為達確實提升貴校兼任教師授課待遇及教學品質之目

的，本補助款項採專款專用方式辦理，如有結餘款應全

數繳回，經費執行請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四)本補助款無須納入114年度私校獎補助之校務發展年度經

費支用修正計畫書，惟請併同辦理經費核結作業，後續

並將列為本部114年度私校獎補助經費書面審查暨實地訪

視作業之查核項目。

三、另本案倘查有學校填報、撥付不實或有異常減少聘任教師

或專兼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未符規定(如授課時數過低或超

鐘點)等情形，將予以追繳，並列入私校獎補助經費扣減及

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檢核項目。

正本：唯心聖教學院
副本：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私立大學校院獎補助作業小組)、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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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私立大學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調查表 

◎114年2月至7月是否配合調升至114年度公立學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 

□是（請確認授課時數與上傳相關佐證） 

□否（請確認授課時數） 

項目 
兼任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114年 2月 1日起適用基準 
日間授課 1,070 920 855 780 

夜間授課 1,115 955 900 830 

113學年度上學期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 系統自動帶入，請學校確認 

113學年度下學期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 系統自動帶入，請學校確認 

表格說明： 

1. 請學校勾選 114年 2月至 7月是否配合調升至 114年度公立學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 

2. 學校兼任教師鐘點費須依本部 114年 4 月 25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40043939 號及 114年 7月 30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44202312A號令辦理。 

3. 113學年度上學期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依 113年 10月 15日兼任教師於 113學年度上學期（113

年 8月 1日至 114年 1月 31日）每週授課總時數為計算基準。 

4. 113學年度下學期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依 114年 3月 15日兼任教師於 113學年度下學期（114

年 2月 1日至 114年 7月 31日）每週授課總時數為計算基準。 

5. 補助計算方式： 

(1) 2月至 7月之補助額度： 

A. 114年 2月至 7月已申請獎補助經費兼任教師鐘點費增加獎勵，且已配合調升至 114年度公立

學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者(含追溯補發至 2月)： 

(114年度基準- 86年度基準)*113學年度下學期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18週，並補助 50%或

70%（依照學校獎補助經費兼任教師鐘點費增加獎勵核定之比率），再行扣除 114年度已核發

之「獎補助經費兼任教師鐘點費增加獎勵」數額(2月至 7月)。 

B. 114年 2月至 7月未配合調升至 114年度公立學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者：不予補助。 

(2) 8月至 12月之補助額度： 

A. 114年已申請獎補助經費兼任教師鐘點費增加獎勵者： 

(114年度基準- 86年度基準)*113學年度上學期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14週，並補助 90%，

再行扣除 114年度已核發之「獎補助經費兼任教師鐘點費增加獎勵」數額(8月至 12月)。 

B. 114年未申請獎補助經費兼任教師鐘點費增加獎勵者： 

(114年度基準- 86年度基準)*113學年度上學期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14週，並補助 90%。 

6. 資料確認與佐證上傳： 

(1) 所有學校：請確認 113學年度上、下學期之各職級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是否正確。 

(2) 114年 2月至 7月已配合調升之學校：須上傳佐證資料，包含以下文件： 

A. 校內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辦法。 

B. 決議通過調整基準之董事會或校務會議會議紀錄。 

C. 兼任教師鐘點費追溯補發當月之薪資帳冊(須含補發至 2月之金額)。 

資料來源：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教 1.專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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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高苡瑄
電話：(02)7736-6382
電子信箱：sophie880317@mail.moe.gov.
tw

受文者：唯心聖教學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三)字第114011752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所報貴校申請「114年度私立大學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調

升補助差額經費」計新臺幣5萬2,038元案，同意照撥，款

項另行撥付，請查照。

說明：復貴校114年11月4日唯心字第1141104001號函。

正本：唯心聖教學院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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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聖教學院教師授課時數暨鐘點費核計要點 

民國 114年 8月 27日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 

民國 114年 8月 20日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13年 5月 29日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11年 4月 20日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10年 6月 17日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核計教師鐘點、兼顧教師教學服務及學校未來發展需要，特訂定

本要點。 

本要點所稱之授課教師係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 

二、 專任教師除於聘任時與本校另有約定外，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教授八小

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小時。各職級專任教師，除於進修學位

或借調期間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外，超過基本授課時數者，得支領超支

鐘點費。  

三、 校長及各級教師若兼任行政職務者，依下列規定得減少授課時數： 

(一)校長於任職期間得免授課；若有需要，以每週授課 4小時為限。 

(二)副校長每週授課時數得減授 6小時。 

(三)本校下設處、中心、所之一、二級單位主管或同等級編制內行政職

務，每週授課時數得減授 4小時。 

四、 專任教師兼任二項（含）以上行政職務者，其每週減免時數擇一辦理之。 

五、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之超鐘時數，合計以 4 小時為限；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比照辦理。 

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未經同意在校外兼課經發覺者，由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後不予晉敘薪級。 

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最多以 4小時為原則。 

六、 具有特殊造詣之兼任教師，得視旅程遠近，由聘請之所屬主管於開學前，

簽請校長核准，依規定核支交通費。  

若教師於學期間申請娩假、育嬰留職停薪、因安胎所請之病假、產前假、

流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等，得於當學期開學前由所屬單位，專案簽請

校長核准當學期之授課時數彈性計算。 

七、 校內專兼任老師授課及擔任協同課程教師應依其授課時數及職別核支鐘

點，不適用演講費支給規定，但兼任教師因情形特殊或屬開課單位自籌

經費支應擬以演講費支給者，應於學期開學前檢陳課程設計內容及其邀

請之教師（含學經歷背景），經專案簽請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協同教學依鐘點費標準支給之專任教師，其鐘點數平均計入每週基本時

16



數計算，如因此超支鐘點，依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辦理；未經審聘

兼任教師之鐘點費，依人事室認定之職別核發。 

八、 指導學生撰寫學位論文教師之論文指導費，碩士生新台幣參仟元整，每

位教師個別或共同指導研究生，同一屆碩士生合計以指導五人為限，超

過部分不核給論文指導費；指導同一位學生只核發一次，多位教師共同

指導同一位學生時，除平分論文指導費外，各列入指導學生一人。教師

於研究生通過論文口試及完成成績登錄後，申請核給論文指導費；所則

應於 2 月及 7 月底前，檢附「教師指導研究生完成學位論文一覽表」，

經所長核章後，送教務處存參。 

九、 本校專、兼任教師上學期應領鐘點費之月份分別為九（下半）月、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翌年一月，計 4.5 個月；下學期應領鐘點費之月份為

二（下半）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計 4.5 個月，合計 9個月。 

十、 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學校同意商請專任教師代課，或延聘

具教師資格之校外人士代課： 

(一)病假：連續請病假逾 21 日者。 

(二)婚假：連續請婚假 14 日者。 

(三)娩假：請娩假及流產假者。 

(四)喪假：連續請喪假逾 14 日者。 

(五)事假：連續請事假逾 21 日者。 

(六)連續公、差假：連續公、差假逾 21 日者。 

依前項奉准娩假及連續公、差假者外，其未授課之基本鐘點數，按本校

人事室教師請假規定標準，進行薪資扣減。 

代課教師核計代課時數後之每週最高鐘點數，仍應受本要點第五點規定

限制。 

十一、專兼任教師應按排定時間上課，凡未於排定之時間上課或請假者，應擇

期補課，若未補課經反應並查證屬實者，按其實際未補課時數扣鐘點費。 

專兼任教師請婚假、娩假、流產假、產前假、陪產檢、陪產假及原住民

族歲時祭儀假期間，其所遺課務得由學校協助安排，其代課鐘點費由學

校支付。 

十二、授課教師鐘點費，依教育部訂定之「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

標準」支領。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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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核定本) 

 

 

教師指導研究生完成學位論文一覽表 
                 □上學期 

唯心聖教學院應用易經研究所○○○學年度             教師指導研究生完成學位論文一覽表 

                 □下學期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 

教師姓名 

研 究 生 

序號 姓名 學號 學制 入學學年 

陳○○老師 

- 1 張○○ 102231003 碩士 110 

李○○老師 2 林○○ 102231005 碩士 110 

- 3 廖○○ 103131009 碩士 110 

張○○老師 

洪○○老師 1 郭○○ 103131006 碩士 110 

- 2 張○○ 103531001 碩士 111 

- 3 丁○○ 103531008 碩士 111 

合 計：本次申請論文口試生:碩士生 6 人 

經查覈本所有教師請領研究生論文指導費均符合請領規定。  

製表人核章：                          所長核章：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類 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支 

給 

基 

準 

日 

間 1,070元 920元 855元 780元 

夜 

間 1,115元 955元 900元 830元 

附則 

一、夜間授課時間為下午 6時以後。 

二、專任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支給基準比照本表規定辦理。 

三、本表自 114年 2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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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聖教學院教師授課時數暨鐘點費核計要點 

民國 113年 5月 29日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11年 4月 20日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 110年 6月 17日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核計教師鐘點、兼顧教師教學服務及學校未來發展需要，特訂定

本要點。 

本要點所稱之授課教師係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 

二、 專任教師除於聘任時與本校另有約定外，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教授八小

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小時。各職級專任教師，除於進修學位

或借調期間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外，超過基本授課時數者，得支領超支

鐘點費。  

三、 校長及各級教師若兼任行政職務者，依下列規定得減少授課時數： 

(一)校長於任職期間得免授課；若有需要，以每週授課 4小時為限。 

(二)副校長每週授課時數得減授 6小時。 

(三)本校下設處、中心、所之一級單位主管或同等級編制內行政職務，

每週授課時數得減授 4小時。 

四、 專任教師兼任二項（含）以上行政職務者，其每週減免時數擇一辦理之。 

五、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之超鐘時數，合計以 4 小時為限；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比照辦理。 

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未經同意在校外兼課經發覺者，由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後不予晉敘薪級。 

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最多以 4小時為原則。 

六、 具有特殊造詣之兼任教師，得視旅程遠近，由聘請之所屬主管於開學前，

簽請校長核准，依規定核支交通費。  

若教師於學期間申請娩假、育嬰留職停薪、因安胎所請之病假、產前假、

流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等，得於當學期開學前由所屬單位，專案簽請

校長核准當學期之授課時數彈性計算。 

七、 校內專兼任老師授課及擔任協同課程教師應依其授課時數及職別核支鐘

點，不適用演講費支給規定，但兼任教師因情形特殊或屬開課單位自籌

經費支應擬以演講費支給者，應於學期開學前檢陳課程設計內容及其邀

請之教師（含學經歷背景），經專案簽請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協同教學依鐘點費標準支給之專任教師，其鐘點數平均計入每週基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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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計算，如因此超支鐘點，依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辦理；未經審聘

兼任教師之鐘點費，依人事組認定之職別核發。 

八、 指導學生撰寫學位論文教師之論文指導費，碩士生新台幣參仟元整，每

位教師個別或共同指導研究生，同一屆碩士生合計以指導五人為限，超

過部分不核給論文指導費；指導同一位學生只核發一次，多位教師共同

指導同一位學生時，除平分論文指導費外，各列入指導學生一人。教師

於研究生通過論文口試及完成成績登錄後，申請核給論文指導費；所則

應於 2 月及 7 月底前，檢附「教師指導研究生完成學位論文一覽表」，

經所長核章後，送綜合業務組存參。 

九、 本校專、兼任教師上學期應領鐘點費之月份分別為九（下半）月、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翌年一月，計 4.5 個月；下學期應領鐘點費之月份為

二（下半）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計 4.5 個月，合計 9個月。 

十、 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學校同意商請專任教師代課，或延聘

具教師資格之校外人士代課： 

(一)病假：連續請病假逾 21 日者。 

(二)婚假：連續請婚假 14 日者。 

(三)娩假：請娩假及流產假者。 

(四)喪假：連續請喪假逾 14 日者。 

(五)事假：連續請事假逾 21 日者。 

(六)連續公、差假：連續公、差假逾 21 日者。 

依前項奉准娩假及連續公、差假者外，其未授課之基本鐘點數，按本校

人事組教師請假規定標準，進行薪資扣減。 

代課教師核計代課時數後之每週最高鐘點數，仍應受本要點第五點規定

限制。 

十一、專兼任教師應按排定時間上課，凡未於排定之時間上課或請假者，應擇

期補課，若未補課經反應並查證屬實者，按其實際未補課時數扣鐘點費。 

專兼任教師請婚假、娩假、流產假、產前假、陪產檢、陪產假及原住民

族歲時祭儀假期間，其所遺課務得由學校協助安排，其代課鐘點費由學

校支付。 

十二、授課教師鐘點費，依教育部訂定之「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

標準」支領。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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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核定本) 

 

單位：新臺幣元 

 

 

類 別 

 

兼任教授 

 

兼任副教授 

 

兼任助理教授 

 

兼任講師 

支 

給 

基 

準 

日 

間 

授 

課 

1,035元 890元 830 元 755 元 

夜 

間 

授 

課 

1,080 元 925元 870 元 805 元 

附則 

一、夜間授課時間為下午 6小時以後。 

二、專任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支給基準比照本表規定辦理。 

三、本表自 113年 2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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